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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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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名家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更正公告

云南名家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

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)披露了《云南名

家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57）。经审核发

现，该公告披露的部分内容存在错误，现进行更正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更正前：

（一）变更方式

丁瑞然通过协议方式，使得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由丁瑞然变更为林鹏，

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丁瑞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、第一大股东

晋江荣洲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94%的股权。经公司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

林鹏现变更为晋江荣洲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股东，持有其90%股份。

（二）变更后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

（三）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

丁瑞然、林鹏通过协议方式，使得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由丁瑞然变更

为林鹏。虽然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，但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化。公司实际控

制人变更后公司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经营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。

（四）其他事项

1.信息披露事项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否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不适用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
2020年11月13日担任晋江荣洲汇商贸发展

有限公司董事长



公告编号：2021-004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否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不适用

2.限售情况

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后，公司股份限售情况不会发生变动。

3.其他

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

如实 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就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

更正后：

（一）变更方式

林鹏通过协议方式，使得名家智能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由丁瑞然变更为林鹏，

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2018年6月12日，名家智能原收购人晋江荣洲汇商贸发展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荣洲汇”）与袁华、陈自慧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；与袁华、

袁兵、吴伟钊、余信签署的《限售股转让协议》、《股份质押协议》及《股东表决权委

托协议》，荣洲汇通过协议转让和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取得名家智能的控制权。名家智

能原实际控制人丁瑞然持有荣洲汇94%的股权，系名家智能原实际控制人。经公司查

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林鹏现变更为荣洲汇股东，持有其90%股份，系公司

新实际控制人。

（二）变更后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

（三）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

荣洲汇运营过程中,为了不断完善企业管理机制,林鹏通过协议方式，使得挂牌公

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由丁瑞然变更为林鹏。公司前期并未将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

告知主办券商且未认定是收购事宜，未及时聘请财务顾问和律师，未披露收购报告书、

财务顾问意见、法律意见书等，构成信息披露违规，可能会触发处罚的风险。林鹏取

得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，对公司经营发展上有着重大影响，公司虽会面临被控制不当

的风险，但公司已经建立了健全的治理体系，公司业务、资产、人员、财务、机构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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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全独立，保持有良好的公司独立自主经营的能力；会计核算、财务管理、风险控制

等各项重大内部控制体系运行良好，能保障全体股东权益。

(四)其他事项

1.信息披露事项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否

名家智能前期并未将实际控制人变

更事项告知主办券商且未认定是收

购事宜，未及时聘请财务顾问和律

师，未披露收购报告书、财务顾问

意见、法律意见书等。在后续工作

中本公司将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，积极推进相关事项进展。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否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不适用

2.限售情况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 第十八条： 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收购

后，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，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，

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名家智能已经完成荣洲汇直接持股的限售，待其

他股份过户给荣洲汇后，将严格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办理股份限售。

3.其他

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司如实披露了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，新实际控制人未

及时聘请财务顾问和律师，未披露收购报告书、财务顾问意见、法律意见书等，公司

后续将推进相关事项进展同时督促收购方及时聘请财务顾问及律师，有新进展本公司

将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，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。对此，公司向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

表歉意！

云南名家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1 年01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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